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基金参加了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简称：航天长峰，代码：600855）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认购。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
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公募基金投资航天长峰本次非
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
名称

证券名
称

认购数量
（股）

总成本
（元）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限售期

华夏磐锐一年定期开放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航天长
峰 1,535,836.00 17,999,997.92 3.10% 17,462,455.32 3.00% 6个月

华夏磐益一年定期开放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航天长
峰 2,303,754.00 26,999,996.88 3.14% 26,193,682.98 3.04%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2023年 5月 5日数据。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五月九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夏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华夏中证 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证 1000ETF”）的市场流动
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2 号———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
2023 年 5 月 9 日起，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选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中证 1000ETF（159845）的
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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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９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

年５月９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蜂助手 ”或“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
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８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主
持了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
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７９２１，２９２１
末“５”位数： ９２６７８，１７６７８，４２６７８，６７６７８
末“６”位数： ９７４１０４，１７４１０４，３７４１０４，５７４１０４，７７４１０４，４０００１９，９０００１９
末“７”位数： ７９８２１７３，１９８２１７３，３９８２１７３，５９８２１７３，９９８２１７３
末“８”位数： ４８６６８３１６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蜂助手Ａ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
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３６，８８８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蜂助手Ａ股股票。

发行人：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５月９日

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４，２４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５５５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２４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３．８０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
“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
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
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２４．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数量的１０．００％，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２１２．０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２，７３４．８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１．６７％；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０８１．２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２８．３３％。

根据《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８９２．４４０９０倍 ，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
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即７６３．２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９７１．６０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５１．６７％；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８４４．４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８．３３％。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２４７５００４６９％，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０４０．３９６３９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９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

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９日 （Ｔ＋２日）１６：００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当日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
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
写备注。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

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的股份限售
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部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
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
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
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
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
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社保基金 、养老金、年金基金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即光证资管蜂助手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
配售１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蜂助手员工资管计划１号 ”）和光证资管蜂助手员工参
与创业板战略配售２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蜂助手员工资管计划２号”）。

（二）获配结果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６３６．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２４．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１０．００％。 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２１２．０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６日（Ｔ－４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
行人、保荐人 （主承销商 ）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 》中的相关约定 ，确
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限（月）

蜂助手员工资管计划１号 ３２．８８８９ ７８２．７５５８２０ １２
蜂助手员工资管计划２号 ３９１．１１１１ ９，３０８．４４４１８０ １２

合计 ４２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９１．２０００００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２０８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２０５号］），深交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３］１００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
细则（２０２３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３］１１０号），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
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８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９号）
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５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
的２９１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５２３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
申购，有效申购总量为６，７２３，３３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以

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
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初步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４，３３５，０２０ ６４．４８％ １４，１５０，１７３ ７１．７７％ ０．０３２６４１５４％
Ｂ类投资者 ２，３８８，３１０ ３５．５２％ ５，５６５，８２７ ２８．２３％ ０．０２３３０４４６％

合计 ６，７２３，３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７１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３２４７５％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
其中，零股１，９２７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泰康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型保险投资账户及华杉永旭私募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１－５２５２３０７６、５２５２３０７７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５月９日

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坤环境”、“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519 号）予
以注册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
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
（主承销商）”或“招商证券”）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
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6,089.27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00%。 本
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或有）组成。如本次发行
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9,133,905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6,231,295 股，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5,527,500 股，占扣
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2023 年 5 月 15 日
（T+2 日）刊登的《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3 年 5 月 10 日（T-1 日，周三）9:00-12: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https://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巨

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
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
网址 www. zqrb . cn；经济参考网，网址 www. jjckb . cn；中国金融新闻
网，网址 www. financialnews . com. cn；中国日报网，网址 cn.chinadaily.com.
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9 日

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已于２０２２年１１
月３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５２１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
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２，００１．００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０１％。 本次发行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００．０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１，３３０．７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５７０．２５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０日（Ｔ－１日，周三）９：００－１２：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５月９日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691号）。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2,838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04%，全部
为公开发行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1,336万股。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702.8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股数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135.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
的40%。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数量将在2023年5月15日（T+2日）刊登的《芜湖三联锻造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
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23年5月10日（周三）14:00-17:00；
2、路演网站：中证路演中心：https://www.cs.com.cn/roadshow/
� � � � � � � � � �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https://www.cs.com.cn/；
3、参加人员：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

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

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
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
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查询。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发行人：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9日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恒通”、“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４６６．６６６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４５７号）。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招商
证券 ”、“保荐人 （主承销商 ）”或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２，４６６．６６６７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６．３５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的报价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不参与
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
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１２３．３３３３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７６３．６６６７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０３．０００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２，４６６．６６６７万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世纪恒通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８日（Ｔ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世纪恒通”股票７０３．０００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０日（Ｔ＋２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０日（Ｔ＋２日）披露的《世纪恒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
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０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
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
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的获配新股全
部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０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限售期安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
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
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
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
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
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９，３９５，５６１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５４，２２６，８６５，５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０８，４５３，７３１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０８４５３７３１。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７１３．６３６６３倍，高于
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４９３．３５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７０．３１６７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９６．３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２０６１９４２７％，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５３２．６９２４０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９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

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０日
（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5月9日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板上市

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3年5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
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
网址：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 网址：www.zqrb.cn； 经济参考网， 网址：
www.jjck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万丰股份
（二）扩位简称：浙江万丰股份
（三）股票代码：603172
（四）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3,338.00万股
（五）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3,338.00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

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

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如下：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

票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新股上市初期存在股价波动幅
度较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上市初期，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36个月或12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

期为6个月。本次发行后总股本为13,338万股，其中本次新股上市初期的无限售
流通股数量为3,270.9595万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4.52%。 公司上
市初期流通股数量相对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C26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截至2023年4月21日（T-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的该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17.42倍。

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30.23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发行人所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静态
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的风险
公司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

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
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
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
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
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 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
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
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杏英
联系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马鞍镇新二村
电话：0575-85668072
联系人：陈昌文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娟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B座12层、15层
电话：010-66555305
保荐代表人：张崇军、张维杰

发行人：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9日

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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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3年5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
网站（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
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中芯集成
（二）扩位简称：中芯集成
（三）股票代码：688469
（四）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6,768,000,000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前）；7,021,800,000股（全额行

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后）
（五）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1,692,000,000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前）；1,945,800,000股（全额行

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后），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提醒投资

者充分了解交易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如下：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科创板股票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涨跌幅限

制比例为20%。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 科创板股票存在
股价波动幅度较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的风险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36个月或12个月，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股份锁定期为

自公司上市之日起24个月，富诚海富通芯锐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富诚海富
通芯锐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富诚海富通芯锐3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锁定期为12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6个月。 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为676,800.00万
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前）；702,180.00万股（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后），其中本次新股上市初
期的无限售流通股数量为104,057.6273万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15.37%（超额配售选择权行
使前）、14.82%（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的风险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

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

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
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
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
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奇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临江路518号
联系人：王韦
电话：0575-88421800
2、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689号
联系人：徐亦潇
电话：021-23180000
3、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128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B7栋401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38966581
4、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地址：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股权资本市场处
电话：021-20370600

发行人：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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